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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式 紀 錄 

第三年 第一二一號 

第三百七十三次會議 

一九 W 八年十月二十广 B 星期二千前十時三十分在巴笨夏幽宮舉行 

主席 Mr Warren R AUSTIN 

(关利堅合衆國） 

出 席 者 下 刘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l f ^ > 方 I 拿 A : 中 國 、 哥 侖 比 5 ? 、 法 爾 西 、 ^ 

利亞、^îfe蘭蔷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 

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88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 

― 臨 時 議 事 H 程 
(文件S/Agenda 373) 

一/L FT八年十月二十三 

B埃及駐聯0"圔&任代>^爲指控猶太軍 

睐》ÊS休戰協定讅求安全理事曾召開 

緊 , 事 致 f l * 書 長 函 （ S / 1052)。 

二，通過議事日程 

議 事 3 S 通 遏 

三 繼 續 討 論 巴 , 坦 問 題 

埃及代表Kashaba 、笨巴嫩代表Mr 

Fouad Ammoun興W色列雎畤玫辰代表Mr 

Aubrey Eban應主席邀請，弒安全Œ亊會«库 

代理調解專员 M r Ralph Buncke言應主 

席茧靖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

主席茲有文件8/1052置;^謙君之前， 

其日期爲—丸四八年十月二十——日原文如 

r 

人 茲 接 敝 國 政 府 通 知 S i 巴 勒 斯 i f l ® 

太民族土義^革隊繼検違反休戰協定，變本 

力11厲，甚,安全理事&所頒布之停止攻s化 

Am " 致 我 革 安 全 遭 受 威 脅 。 若 安 全 理 

事 會 不 及 畤 採 取 行 勖 我 軍 勢 非 立 卽 採 取 必 

耍之防锲措置不可。 

敝國政府愛諳安全理事會迅節召鬨緊急 

會議W審議此嚴曹局勢。" 

另 有 其 他 文 件 二 件 方 綞 登 記 。 郎 文 件 

S/1053其日期爲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， 

係代理調解專貝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曰爲 

榑致埃及政府及W色列酶時政府繭於閬往乃 

吉布居留地護運隊事之來件致秘書長面，又 

文件S/1055,其曰期爲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 

五 日 係 巴 勒 斯 坦 代 理 讕 解 專 員 一 九 四 八 年 

十月二十五日閼於乃吉布及黎e嫩地S遵行 

休戦協定情形致秘書長之初步報吿。 

如無人耍求將此等文件付讚，卽;g爲一 
致 同 曹 W 之 作 爲 紀 錄 之 一 3 5 分 並 親 同 已 經 

行 ^ 。 

Mr E L - K H O U W ( 敍 利 亞 ） 本 人 認 爲 W 

之付：Bî fj：。 3 二 文 件 適 餒 分 發 吾 人 尙 未 

及閲《§。 

主 席 茲 有 敍 利 a 代 表 講 求 將 文 件 付 

m故靖書長ai讀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之助 

理《*#長）箔一件文件爲文件S/1053，原文 

如下 

逢 ' J 者 茲 附 i l 埃 及 政 府 及 W 色 列 睡 時 

政府之下剁來件蘄轉致安全理事會主席。此 

讅 來 件 屮 表 明 雙 方 對 於 中 央 休 戦 監 親 委 員 

&就^十二號繭 î*^遣往乃吉布居留地讒運隊 

案所作决定(文件 S / 1 0 4 2 之附件)已全部接 

受 

" - 十月二十m日Mr Azcarate致Mr 

Bundle電 



埃及政府已接受中央休戰監視委員 

對第十一及十二兩案所作决定。敝政府藜 

第 九 號 專 電 內 所 引 述 猶 太 當 局 之 保 ^ 茇 接 

受 t " 十 二 號 决 定 。 

二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日所收到 M r 

Eban 十 月 十 八 日 致 M r Bunche函節錄 

閣 下 曾 謂 閣 T 及 貝 代 表 於 埃 及 人 

准 jy色列護運隊通過Karat iyeh時所遭逢之 

困 l g係因W色列軍隊不願終止乃吉布之飛 

行 方 小 效 聯 合 國 監 蒈 此 等 飛 行 之 故 外 交 

部 就 此 作 答 如 丸 月 三 十 日 D r Eytan致 

Dr Mohn之第一 二 四 號 ® 業 巳 書 面 證 實 我 

人接受第十二號案件之决定。按《^决定之各 

項 規 定 內 有 列 二 點 J W 色 列 對 乃 吉 布 之 

空 運 接 濟 除 陸 路 不 能 直 達 地 區 外 - 槪 停 

J t , 所 有 向 乃 吉 布 之 飛 行 槪 受 聯 合 國 之 監 

視 

代理調解專員 

(簽名）Ralph J BUNCHE 

5 Ï二件係文件S / 1 0 5 5原文如 r 

"逕啓者茲奉1_T^列報 f t 祈轉致安全 

理事會主席爲荷。 

'壹乃吉布區 

' ― 雙 方 遵 十 月 十 九 日 安 全 理 事 會 關 

践近乃布區戰事之决議案已同瞀停止攻 

襲 自 十 月 二 十 二 曰 正 午 十 二 畤 起 生 效 （ 格 

林威 J f i 標準時間）。監視休戰之參長十月 

二十二日電51巳分別311令隨埃及軍隊及駐特 

拉維夫之高級軍事觀察員，儘量；&^^區內癀 

大監視範園。參;3!：長嗣就乃吉布區停Jfc攻鹧 

後 愦 形 遞 來 報 吿 數 件 茲 綜 : 如 下 

" 二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駐 3 3 薩 聯 合 國 高 級 

軍事觀察1^曾陳報埃及軍事當局所作下列^ 

明 

' (甲）十月二十三日午前九昤五十五分 

( 格 林 威 治 標 準 時 間 ） 猶 太 軍 隊 仍 B e i t 

Hanun MJ£镜作攻擊並&^薩=5： Majdal路 

上J敎雷， 

"(乙）十月二十三日午前十一時三十五 

分(格林威?^標準時間）猶太軍隊仍Î^Faluja 

東南八公g處續作攻搫， 

" ( 丙 ） 十 月 二 十 三 曰 晨 猶 太 軍 隊 攻 搫 

龙佔領 Deiraban-» Zakanya-» Aj jur及Dawa-

y i m a 各 村 F a l u j a 東 南 八 & 里 處 據 點 j y 及 

位於Beersheba路傍Bir Asluj東北六公里之 

Kh Megrah Esh Shenf» 

" 三 3 5 薩 觀 察 員 因 邁 路 爲 戰 鬥 人 員 阻 

塞 小 克 核 陳 述 。 

" 四 代 理 調 解 專 負 H " 開 羅 代 表 報 吿 稱 

埃及軍事當局 ; 5^十月二十三日稱以色列軍 

隊已十月：：十!:"日夜發勖全（乃吉布）錢 

猛 ？ ? 總 攻 擊 並 ^ 十 月 r 十 二 日 深 夜 十 一 時 

三 十 分 猶 太 砲 艇 擊 沉 埃 及 巡 洋 濫 K i n g Fa-

rouk iftfe 埃 及 當 局 稱 如 攻 搫 小 晚 八 時 前 

(當地 f f ï間）實際終止埃及當巧卽S î f爲可& 

由 採 取 任 何 要 行 動 W防衞埃及之軍隊 

及陣ik 

" 7 L 代理調解專負 § t 開羅代表復十月 

r 十 三 日 鎞 凝 報 稱 軍政部狻悉General 

R i l e y 將 明 日 抵 乃 吉 布 故 同 I f 暫 緩 （ 探 取 

任 何 ） 行 動 俾 事 邋 传 和 牛 解 决 。 

" 六 下 列 ^ 報 來 自 聯 國 監 視 休 戰 之 ê 

長係待拉維夫觀察隊3 ^十月 r十二日= F 

二十三日問在乃吉布區之報+ 

下爲 特 拉 锥 夫 觀 察 隊 十 月 二 

十 ： 日 = r 十 三 日 間 & 乃 吉 布 區 之 報 吿 。 十 

月 二 十 二 日 埃 及 人 撤 離 D e i r a b a n 全 區 沉 

寂 。 乃 吉 布 除 有 零 星 射 擊 外 大 致 沉 靜 本 

(觀察）隊& Deiraban及Juhs至35薩公路JW 

東 地 區 十 月 ： r 十 三 日 午 後 十 二 時 十 五 

分 B e i t H a m m f f l j E 色列機槍射擊欲自 

M a j d a l 逃 出 之 埃 及 載 雷 汽 車 。 此 外 乃 吉 布 

區赍明沉寂。本（觀察)隊;fr Ju l i s至迹薩之 

路 t 並 在 赴 B e e r s h e b a 途 中 十 月 二 十 四 

日 將 限 爲 兩 隊 一 隊 將 在 B e i t Hanun附近 

觀 察 隊 祇 《 r r 日 間 停 留 並 留 事 先 决 定 之 

地ÏJf。 

"七十月: r十四H休戰監視参;at長晤銃 

率 埃 及 耳 隊 之 司 令 薩 與 之 t t 論 乃 吉 布 

/ ^ 勢 以 《 â l 維 抒 停 止 攻 襲 之 規 定 並 ; ^ 解 决 

未了之1;>爭 

' 八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起 巡 視 乃 吉 布 戰 錢 各 

處 並 曾 十 月 : r 十 三 日 視 麥 B e e r s h e b a 之 聯 

合 國 觀 察 貝 報 々 稱 僅 有 零 星 射 騮 並 無 攻 

襲 徵 象 。 i i 觀 察 祇 限 日 復 限 預 定 地 

點故難窺全豹^：1色列當局耍求觀察隊；8^ 

天 畀 之 前 歸 返 特 拉 維 夫 。 

" 九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所 有 自 特 拉 維 夫 出 發 

之觀察隊均小/佯進入乃吉布及南部戰錢。同 

日 晚 休 戰 監 視 總 部 發 出 消 g ^ W色列眾 

事 當 局 宣 稱 此 次 不 准 進 入 之 舉 出 會 又 

稱觀察負得於十月二十五Ef視察乃吉布區 

" 十 十 月 十 四 日 長 每 B 報 化 

内 稱 埃 及 巡 洋 濫 K i n g Farouk號二十— 

日午後七時三十分左右爲装載炸藥之猶太汽 

艇黎沉 



' 十 - 卜 月 二 十 五 日 代 理 調 解 專 f l f t f 

開羅代表吿余，謂渠接獲埃及首相下列;《1知 

(―)搏太人撩於B e i t Jibnn Beit Hanun 

及其他地方攻擊埃及軍隊。 

(二）埃及政府已頒佈停止攻癱和命分 

各 處 ; ^ 守 通 太 人 卽 乘 機 推 進 並 數 & 戰 

略據點控制Majdal-Beit Jibrm-Kahil 路 

( t ) 茲 接 埃 及 軍 隊 司 令 通 知 謂 潜 太 人 

不顧General R i l e y 之 决 定 拒 絕 撒 十 月 十 

四曰原陣地。 

( 四 ） 薩 及 M a j d a l 前 有 猶 方 炮 艇 五 艘 

出 現 , 威 脊 ^ 二 蹈 之 埃 及 陣 地 應 迅 令 撤 ^ 。 

( i ) 除 非 驟 解 專 員 ^ 猶 方 停 止 攻 襲 並 ： ê 

至 十 月 十 四 日 陣 地 俾 我 方 ; t 路 之 安 全 f ï W 

確保埃及政府將被》è於Senor \zcarate接 

到 此 通 知 後 二 十 四 4 時 内 保 衛 此 等 : 路 

"«； 巴《g戰事 

' 十 二 十 月 ̶ 十 三 日 參 i S t 長 報 ^ 稱 據 

W 色 列 報 S 黎 巴 嫩 軍 隊 曾 於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

夜，在Metulla J i l南八公里之Manara區進 

攻 戰 事 於 十 月 - 一十二日耱耩進行。又據 t 

述報吿，黎巴嫩軍隊已佔颌Shabbab山止及 

K i t 控 制 J o r d a n 山 谷 ; t 路 之 / J 山 三 座 。 猶 

太聯絡官W地區不靖爲理由 4 准 提 庇 g 亞 

(Tiber ias)之睇合國觀察員視察^地區。 

卜 三 十 月 二 十 二 駐太fl^(Tyre)聯合 

國 觀 察 員 報 吿 稱 前 一 日 晚 間 九 f f i 二十分至 

寸 畤 飛 機 一 架 & 太 爾 束 郊 擲 下 四 枚 二 百 磅 

炸 撣 及 六 枚 J g ^ 虏 彈 。 據 ^ 報 f t 稱 死 平 民 二 

人 ， 傷 二 人 。 不 久 當 有 細 報 吿 。 

十 四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晚 九 W 色 列 聯 

絡官Colonel Baruch ^ 知 親 休 戰 之 ^ i X 長 

S北部倩勢嚴養。 

十 五 同 日 午 後 七 時 四 十 分 駐 提 庇 里 亞 

聯合國高极軍事觀察員向參at長報隹如 

莧 日 在 K a u l y i 及 通 太 軍 隊 戰 錢 間 晚 

七時>S抵提庇里亞。沿黎巴嫩軍隊全錢 

勢嚴重。自Nabi Yusha至Manara W北一 

公里之戰錢北端镜有激戰。Kaukj i已親 : f c 

接受Sunmo螢自提庇里亞之停止攻篛命令 

於 今 日 1 ^ 後 四 起 生 效 。 猶 太 人 拒 不 接 受 命 

令 模 W 大 砲 等 各 式 武 器 矗 擊 ; a 三 / J 時 

Kaukji並已接受將其軍隊撒=5休戟界錢W內 

之 命 令 " 待 猶 太 人 接 受 停 止 攻 锼 命 令 現 

下 K a u k j i 之 軍 隊 f t 議 定 之 休 " ^ 界 錢 j y 束 -

公 里 處 已 & 三 處 地 方 切 斷 N a b i Yusha竽 

Nanara 復已於路 1 :廒雷。因猶太人耱 

耩 攻 襲 且 拒 4 接 5 命 分 今 晚 七 後 K a u k j i 

將 不 復 ^ + 停 i f c 攻 襲 ^ 定 或 撒 : 1 命 令 蓋 j y 

猶太人耱椅射襞^？絕來認命令之故。明日 

所 觀 察 員 m H 在 M ， 地 觀 察 無 線 電 

報 半 明 日 當 W 無 線 電 ; 1 訊 使 閣 下 隨 時 

明《發展撩形 

十六監視休戰之參《3[長乃節耍求W色 

列臨時政府311令其軍事當局f&;<M安全理 

事 & 之 休 戰 命 , 並 協 同 聯 國 觀 察 員 a 停 

止攻襲之有效實施。參iSï長之L項要求經送 

交W色列臨時政府之Mr Shiloah ¦g允迅卽 

與 W 色 列 事 當 局 接 觸 

十 七 同 監 視 休 戰 之 參 > ^ 長 通 知 黎 

巴嫩外交部稱 

據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報 隹 沿 黎 巴 嫩 全 線 

胯勢嚴重。猶太聯絡官；r促請本總部注"g^及 

此 據 稱 K a u k j i 或 正 採 取 獨 立 行 動 屮 。 依 八 

；^十九日安全理事會决；；^案凡與黎P嫩軍 

睐 作 之 任 何 卓 隊 ； i 其 佔 ^ 之 E " 勒 斯 坦 區 

域 內 所 爲 之 任 何 軍 事 行 動 均 應 由 黎 巴 嫩 政 

府 負 責 本 人 茲 鑒 5 « ^ 情 勢 之 厳 重 睛 黎 巴 

嫩 政 府 訓 令 所 有 ; 黎 e 嫩 區 作 戰 之 軍 事 當 局 

包括黎B嫩當局內均各 1 ^ = 4安全理事會 

頒 布 之 休 戰 命 令 並 與 聯 國 觀 察 員 合 作 $ 

停止攻襲之有效»施。一俟停止攻鎪令生效 

任何所提鬭於達反休戰協定之控 W 均將 3 

W 澈 査 並 當 宣 佈 4 i 耍 决 定 特 拉 維 夫 方 面 

；)r經通知如b 。 

代理賙解專員 

(簽名）Ralph J BuNCHE" 

主 席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吿 余 對 所 作 報 隹 

無所補充 

K A S H A B A Pasha ( 埃 及 ） 安 全 理 事 會 ^ 

理 事 均 * 理 事 會 在 e 勒 斯 坦 螢 布 一 停 止 攻 

襲命令。 

按 8 ^ 理 事 會 之 决 案 ^ 休 戰 决 小 妨 礙 

各當事方面之權利與耍求 a 規 定 當 事 各 

方小得因違反;^体戰協定而狻取任何政治或 

軍 事 之 利 益 

本 人 所 引 上 述 規 定 & 安 全 理 事 會 閟 * ^ 

巴 勒 斯 坊 間 題 之 所 有 决 議 案 中 均 曾 一 再 述 

及 

因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禁 止 W 武 器 、 戰 爭 物 

t r 或戰鬥人員輸入街突範圍內之任何一國 

交予任何人 t 項禁令自然首應適用於巴勒 

斯10本地 

安全理事爲此决》 i之 f j ^ 國 卽 已 

宣布禁止JW武器輸辛*人W上所述地IS。同 

安 全 理 事 # 曾 ^ ^ 立 一 檢 察 制 度 使 聯 

國 觀 麥 員 確 保 理 事 會 决 之 恪 3 

者吾人 f ô Ç觀實¦ 9 { #形爲如何 i 3 Ç觀 

安全理4- 7 之 J 定之實施 I t 形如何。處猶太 

file:///zcarate


民 族 i 義 者 之 5 1 卦 、 陰 " ^ T 及 野 之 T 其 成 敗 

爲如何 

5 人 â 無 權 希 望 強 暴 及 侵 略 行 爲 得 吿 終 

JtrJy待問IS之解决乎？然此種合法希望與猶 

太民族主義者所懐夢想實相背馳。吾人需耍 

和 平 猶 太 民 放 主 義 者 唯 ! I 征 服 甚 辛 4 惜 

W和平爲代價。任何; t論、忠吿、或决議凡 

可能剝奪彼等完遂稱露計劐所需之武器者 

彼 等 ^ 4 ^ 閬 。 卽 聯 â " 國 觀 察 員 : r 未 能 倖 免 

彼 等 之 襲 擊 並 調 解 専 員 本 人 T 未 重 。 * 

則 彼 等 違 反 , 運 武 器 之 規 定 又 何 足 怪 ' 

猶 太 民 族 主 義 者 & 休 戰 期 中 於 聯 0 " 國 

觀寧員衆目監親下公然聚 f ～大量武器及戰 

爭 物 資 。 彼 等 巳 建 立 一 支 空 軍 築 有 戰 爭 了 

m,膝有海軍船隻又大批招致各地陰險份 

子充戰鬥人員 

猢 自 休 戰 j y 來 猶 太 民 族 主 義 者 之 侵 略 

行 爲 陸 撩 發 生 十 月 叶 四 日 迄 今 在 P 勒 斯 

坦 發 生 之 事 件 僅 其 另 一 階 段 耳 一 方 面 因 

安 全 理 事 會 對 彼 等 ; ^ 採 取 行 動 另 一 方 面 

亞 拉 伯 國 家 恪 休 戰 規 定 潜 太 民 族 主 義 者 

受 此 激 勵 遂 膽 敢 爲 此 等 侵 略 行 ; 

太民族主氣者^致發動大規模攻擊之 

託辭已有相當^5=日此爲盡人i5知之亊實。若 

命 彼 等 * ! * 守 如 許 新 物 资 ； Ï 爲 所 惑 不 用 

攻取彼等所覬覦之目的物是誠求之過苛。 

任 何 人 如 竭 盡 t 智 終 可 虛 構 理 由 違 反 

休 戰 協 定 。 此 次 猶 太 民 族 主 義 者 揑 i £ 猶 太 

逮運隊遭受粱擊之故事。然埃及軍隊及聯合 

國 觀 員 對 此 讓 運 隊 罔 無 所 知 

猶 太 民 族 J 義 者 之 攻 搫 範 園 甚 爲 廣 泛 

故 代 理 鼸 解 專 員 4 難 B 其 託 辭 中 窺 測 其 用 

• e 。 請 引 用 代 理 調 解 専 員 本 人 之 詞 句 其 結 

諭 曰 最 數 日 之 軍 事 行 動 其 規 模 之 大 唯 

錚 周 詳 準 備 後 方 克 臻 此 决 難 解 释 爲 護 運 睬 

： S 擊 後 之 單 純 報 復 行 動 事 實 昭 然 " [ 文 件 

S/1042] 

蹒 方 ' 此 點 尙 可 引 用 代 理 讕 解 專 員 桔 論 

— 部 分 " 依 安 全 理 事 會 五 月 二 十 丸 日 、 

七月十五日及八月十九日諸决議案之規定， 

乃 吉 布 ] & 爆 發 Z 戰 事 對 休 戰 協 定 作 嚴 重 破 

壞。七月十五日决議案命分無限期停止攻襲， 

八月十九日决羲案朋特別規定禁止報仇或報 

& 行 動 。 

爲揭穿猶太民族王義者違反休戰協定之 

最 後 託 辭 姑 不 論 其 如 何 荒 > # 埃 及 軍 司 令 

頃已認可聯合國觀寧員就提P嘈其裁决之第十 

̶及十: r 兩案所設立么護運隊制度„，制度 

明 白 規 定 逮 連 踩 在 今 後 更 缜 置 î « ^ 聯 合 國 觀 

察^權力及監督之1^。 

吾 人 & 此 次 論 屮 麼 勿 f e 却 基 要 問 題 之 

所 在 是 節 先 f J 規 定 之 原 則 ， 任 何 一 方 小 f ¥ 

因 違 反 休 戰 協 定 而 獲 取 政 治 或 物 質 1 之 利 

益 。 然 而 事 實 昭 彰 猶 太 民 族 主 義 者 於 數 

地發動攻擊並使若干區域之居民奔避逃亡 

從 而 獲 取 政 治 t 及 軍 事 i 之 利 @ 此 非 ^ 反 

休戰協定而何 

此叶此刻其侵略行爲正a"耱耩進行。每 

-/J n巴勒斯jfl之亞拉伯家庭被迫雠鄉背 

井 者 數 W 百 計 致 困 苦 ^ 民 數 鼋 遞 增 顚 

流 離 無 庇 無 食 猶 太 民 族 主 義 者 趁 理 事 

# 尙 未 採 取 行 動 之 際 耱 镜 在 各 處 違 反 休 戰 

協 定 因 而 揋 自 亞 拉 伯 人 之 地 s 日 有 增 加 

依 據 理 事 會 之 决 叆 猶 太 民 族 主 義 者 須 

撤 返 彼 等 & 反 休 戰 撝 定 加 之 陣 地 卽 十 月 十 

四 日 # j 之 陣 i » 5 是 3 尙 有 疑 義 > 本人願賒代 

理 讕 解 專 員 對 此 點 之 樺 威 , 見 本 人 對 此 認 

爲 絕 無 疑 義 可 s 

本 人 ! ^ 信 糟 太 民 族 主 義 者 之 屢 次 違 反 

休 戰 協 定 係 由 於 彼 等 之 下 舛 信 含 所 致 卽 旣 

成事實久後終被接受 

理事會將使此等愼s熟盧且有a劃之:《 i 

犯 行 爲 耱 精 p 休 耶 ？ 我 人 之 所 理 事 會 

者 4 僅 欲 其 發 布 一 i ¥ 止 攻 襲 命 令 及 訓 令 

猶太民族 i義者撒至十月十四日gî j所佔陣地 

而 巳 ， 更 願 其 採 取 一 種 明 確 強 硬 態 度 俾 

制 jfc有損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自身威续之侵 

略 行 爲 之 重 演 乞 採 取 嚴 厲 措 & JW維持 

相 平 及 安 全 蓋 和 牛 及 安 全 之 維 持 乃 本 組 耩 

之宇旨及其存/±之理由： r卽吾人在此集會 

之 3 的 也 

Mr Fouad AMMOUN (黎巴 i i JO此次安全 

理 事 & 應 埃 及 婧 : 舉 行 今 議 所 當 注 畲 者 

非猶太人之再度;S反休戰協定而係較此更爲 

随者卽其一再違反長惡不悛之事實也。 

理 事 食 f J 數 次 會 議 曾 反 休 戰 協 定 爲 題 舉 

行; t論。此刻所欲; t諭者係理事會爲令猶太 

民族土義者fwfc攻逮 自彼等因突擊而锼 

之 陣 地 撒 ^ 所 作 之 莊 嚴 决 璣 案 之 遭 受 蔑 

親間題 

上 述 决 礒 案 之 日 , 爲 十 月 十 九 日 猶 方 

總 攻 撃 迄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始 j k 換 言 之 停 止 

攻襲命令頒佈三日後終Jk 。本人欲聲明淸楚 

此 處 指 植 方 耱 攻 轚 而 言 本 人 茲 不 擬 詳 敍 此 

點 但 留 待 理 事 會 作 _ * ^ 耍 之 拮 諭 。 

猶 太 人 此 期 間 對 巴 勒 斯 坦 之 聯 合 國 

代表施用巧妙伎倆遂 f 导順利佔頜若干新據 

點 而 埃 及 入 則 已 誠 窨 接 受 理 事 會 之 停 止 攻 

獎命令並;S實奉行命令之義務 



此 外 本 入 引 爲 欣 慰 者 埃 及 之 P 请 求 內 

提出之問題非理事會所欲5 t諭之唯一問題 

由 散 發 之 各 項 文 件 櫬 之 可 知 理 事 會 亦 須 審 

議 耶 路 撒 冷 之 * 2 巴 嫩 軍 隊 及 外 約 伊 軍 被 控 

違反休戦協定事。本人已閱悉此等文件 

問 題 務 須 整 個 提 出 如 此 理 事 會 方 

對猶太及亞拉伯二方之態度有準確 l é見 

前此某次理事會會議中嘗有人指出 i i s 

獮 太 人 之 活 動 乃 一 預 定 計 劃 之 螢 展 旨 在 g 

成 旣 成 事 實 對 付 聯 合 國 同 席 埃 及 代 表 已 

；8^今爲再度證實之矣 

吾 人 , 式 注 f 當 猶 太 人 爲 此 種 行 動 之 際 

若 干 决 定 及 茏 《 方 面 之 官 方 態 度 曾 予 ^ 勵 。 

吾 人 將 有 機 會 及 i f g 提 供 M r Chaim 

W e i z m a n n 引 爲 遠 景 之 獮 太 民 族 家 鄉 此 一 

g 洞 槪 含 由 於 面 臨 事 事 委 桌 所 造 成 之 旣 成 

事 實 而 一 再 讓 步 之 結 果 今 日 巳 演 變 爲 或 辛 

少欲》瘦爲一W色列國 

故 本 人 重 述 如 下 潜 太 人 & 乃 告 布 及 其 

他 各 處 之 活 動 乃 一 預 定 g f 割 之 發 旨 在 造 

成ft成事實對行聯合國。代理調解専員致理 

事！^上次會"Jl之報隹可資爲ig。 ^ 報 吿 屮 有 

三 點 ¥ 爲 萌 顢 。 

銥一，九月十一日闊*^管制埃及與通太 

a s 隊 交 通 事 直 之 笫 十 二 號 决 定 由 於 ® 太 

人 之 行 爲 未 曾 實 施 。 3 報 隹 [ S / 1 0 4 2 ] 云 

" 第 十 二 诚 决 定 之 所 W 未 克 货 施 耍 應 歸 

罪 於 y 色 列 酶 時 政 府 之 拒 不 接 受 ^ 决 定 中 有 

繭 管 制 對 乃 吉 布 居 留 地 之 3 ^ 運 接 濟 部 分 蓋 

此 項 先 决 條 件 如 * 9 履 行 則 埃 及 之 - 切 0 " 法 

異31皆可涫釋矣。" 

第 二 點 本 人 在 代 理 讕 解 專 員 之 報 吿 中 

介 得 者 卽 捃 太 人 不 僅 拒 絕 實 施 第 十 二 决 

定 抑 且 不 准 觀 察 員 在 乃 吉 布 區 及 若 千 其 他 

區 域 內 執 行 任 務 報 吿 中 有 

"十月十-日，W色列國防軍之Brigadier 

Yadan ^ 知 > ^ ？ ^ ^ 維 夫 之 高 极 軍 事 觀 ^ 員 謂 

j y 色 列 國 防 軍 不 准 " — — " 不 《 # 二字係 

太 當 局 對 聯 合 國 之 用 字 — — 小 准 在 南 部 

區域n2立一水久觀察啃 f i i^fe彼等對讒運 

隊 同 題 未 接 镀 一 滿 曹 之 埃 及 答 覆 前 不 准 

設 立 " 

吾 人 業 已 知 悉 反 對 實 施 第 十 二 號 决 定 

者並非埃及方面。事實上，猶太人顯已具有 

决 , t 欲 使 監 視 人 員 無 能 爲 力 i d l 完 遂 其 擴 

展目的。 

彼 等 持 此 種 度 之 地 非 限 於 乃 吉 布 一 

區。Mr B u n c h e 隹 人 i l j y 色 列 睫 時 政 府 不 

准聯合國觀察員^視其多處飛機場。我人固 

明悉其理由何在 

最 後 可 自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報 吿 中 引 申 之 

第 三 拮 論 爲 一 一 此 * A 結 論 實 余 W 上 所 言 

——猶太人在乃吉布區故發動摁攻接m 

園 佔 奪 C o u n t B e r n a d e t t e 不 准 其 據 有 而 彼 

等 堅 欲 征 服 之 十 地 俾 自 聯 合 國 處 镀 f ' f 新 讓 

步。茲引述Mr Bunche之報化 

其 他 5 5 拉 伯 國 家 — — " 在 3 g 薩 區 域 之 

報 隹 S 赏 十 月 十 五 及 十 六 1 * 日 色 列 睦 

窣兩軍曾在乃吉布區對埃及陣地展開廣泛攻 

擊 8 2 3 薩 酋 遭 猛 ^ 炮 3 S f 及 飛 機 S 炸 。 " 

復云 

" 最 近 數 日 之 軍 事 行 勋 其 規 模 之 大 唯 

經 周 詳 準 備 後 方 克 臻 之 决 锥 解 释 爲 讒 

睬 遇 擊 後 之 單 純 報 復 行 動 事 實 昭 然 。 " 

本人茲不欲赘述乃吉布之問題。安全理 

事 * 辛 此 當 已 對 本 問 題 充 分 瞭 f t 吾 人 或 

當引W;?^慽者卽十月十九B之决^案廯更確 

切 針 對 猶 大 A 而 言 且 准 將 有 關 觀 察 員 執 行 

任 務 之 事 項 更 i f 明 白 規 定 

證實此種旣成事實之觀4者不僅爲通太 

人 對 其 荦 涎 地 區 之 擴 & 企 圃 一 一 觀 察 f i 被 

阻不克行使監督̶̶復有其在估 S Î 區之涫 

滅 政 策 ， 在 此 政 策 之 下 可 《 耀 民 之 被 僅 

其不甚嚴重It形之一)ilU耳。 

茏種情形正在 W 色列内發生迄末；^菩 

人 所 知 M r Bunche 及凡有使傲人ft駐；ft 

巴 勒 斯 i f l 之 各 國 政 府 均 可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^ 

之 

海 法 區 域 内 W 及 逷 加 黎 利 牛 亞 拉 伯 

村 荘 刻 方 遭 " ^ 有 計 剷 之 破 f e ^ 毀 俾 便 此 一 

九一八年時有猶太人小 , t 一头,之省區成爲 

猶太一省將來倂入彼等所欲建立之國家內。 

因 是 彼 等 正 在 劁 ^ 一 異 ^ ^ 地 帶 俾 可 自 

居 爲 唯 一 之 主 人 任 巴 勒 斯 I B 最 富 〗 之 平 原 

變 爲 / 1 ^ 漠 逐 其 居 民 毀 其 家 圚 却 走 其 物 

It而將一切鼯爲己有。 

而今尙螢表 > 5 論 S i 亞拉伯人在耶路撒 

冷 或 別 發 射 數 槍 達 反 休 钺 協 定 且 不 見 

當地休戦委員會王席對此之報吿[3/1034 S/ 

1039] 2?何？染;;及少數偭人所發射之數检 

而 埃 及 前 錢 朋 正 遭 受 集 體 耱 攻 擊 且 海 法 及 

加黎利之恐怖及毀滅撩形令人慮及遠較希抟 

勒爲早之時代並喚囘希伯來人《g勝S f f l人 

時鐵蹄所？》雞大不留之撩景 

某 數 人 或 曾 在 耶 路 撒 冷 或 別 處 發 射 教 

槍 其 中 若 干 A 或 卽 係 拿 撒 勒 ( N a z a r e t h ) 地 

方或加^利村莊内慘遭逐出或被屠殺之兒量 

之父親、婦人之丈夫或Çi子此^/？！於管像' 



每一漆)rtJ須&輕重衡量。槍彈數發一一 

ri非均自亞拉伯方面發出者一一安可與a薩 

及 乃 吉 布 之 戰 事 相 比 哉 本 人 現 就 黎 巴 嫩 區 

战事略述數s 

諸位均已察及埃及戰錢之储形，其齄凝 

小顧 f e j t攻璣命令侵略4已之愔形鹰可作爲 

5入採取*制行動之藉口矣。倂事實不然m. 

發 k 者 非 g 巴 嫩 人 也 巴 4 © 軍 隊 防 衞 自 己 

惟 因 英 勇 自 衞 之 故 遂 被 誣 爲 M 先 開 X 

今 晨 提 交 理 事 & 之 報 化 ^ 十 〗 j 二十三 

H 參 》 K 長 報 吿 稱 據 " 色 列 報 吿 黎 巴 嫩 軍 

隊曾於十月二十一日&; th Manara區進攻。 

但 > ^ 報 吿 復 ^ 猶 大 聯 絡 官 " 地 方 小 靖 爲 理 

由 4 准 提 庇 里 亞 之 聯 ^ " 國 觀 察 員 巡 親 該 地 

Mr B u n c h e 之 報 吿 又 謂 - 俟 戰 事 實 際 

終止所有任何一方所提鬮 fSê反休T戈協定 

之 控 將 立 予 澈 杏 所 有 要 决 定 並 卽 公 

佈 

丙 是 聯 合 國 此 刻 尙 不 能 開 始 激 * 祇 

允 诺 於 日 後 爲 之 究 其 理 由 何 在 7 乃 因 猶 太 

人不眷聯合國觀察員^入戰區故也 

在 M r Bunche之初次報吿[S/1055]中 

尙 可 發 現 猶 大 人 欺 詐 之 另 一 澄 據 顳 方 彼 等 

之 罪 狀 ^ 報 吿 = â 及 觀 察 員 : £ 求 雙 方 軍 隊 ^ 

止攻 I I 及撤歸原陣地 f f i f 有-

"Kaukji親允接《Sunino發自提庇里亞 

之 < ^ 止 攻 襲 命 令 日 下 午 四 時 起 生 效 猶 

太 人 不 允 接 受 命 令 大 砲 等 S " 式 武 器 淼 

擊 3 = 時 

& 因 猶 太 人 1 ^ 畲 所 致 觀 员 尙 小 能 進 

行 澈 査 人 願 耐 t 守 候 其 桔 果 

猶 太 飛 機 一 架 在 擊 一 4 設 

防城市nîÇ問又如何辩解？ 

袅 難 者 皆 非 兵 士 事 ® 確 暂 吾 人 在 

Dcir Y a s s i n 及 別 史 對 猶 太 人 攻 黎 兵 士 " 外 

人士之舉励 H已朁 j y爲常矣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諸 位 均 悉 本 

次 會 議 之 召 集 乃 欲 審 譏 及 澈 査 有 逢 反 巴 勒 

斯 f f l 休 戰 協 定 之 若 干 事 項 本 人 W 爲 代 理 調 

解專員報吿內所載JW及安全理事會現有之其 

他 资 料 已 甚 充 實 ， 绪 位 理 事 已 可 據 此 定 其 , 

見 理 事 會 已 可 對 此 事 項 採 取 積 决 定 

猶 太 軍 隊 曾 不 斷 反 休 戰 協 定 初 非 -

次 而 已 至 爲 明 顯 。 尤 其 在 乃 吉 布 區 彼 等 

曾發動攻繫數次。本人曾在 i :次會^屮[！ i ï 

三 六 七 次 會 議 ] 闞 明 猜 太 軍 隊 之 居 I ： 叵 測 

衆 所 共 悉 。 其 準 備 此 3 ^ 攻 黎 ： 時 已 久 I T 

爲世人之所熟知 

絨如代理調解専員在已往某一银吿中所 

^ 橄 太 人 爲 此 等 行 動 之 目 的 不 僅 欲 爲 其 

遂 運 隊 锼 致 一 安 全 路 錢 而 已 i l 尙 有 更 大 之 

目 的 在 同 時 彼 等 曾 便 用 種 種 方 法 令 舉 世 

W 睐 彼 等 有 保 持 乃 吉 布 一 或 辛 少 其 大 部 

分——之决！：。 X 數 國 家 甚 ？ ^ 安 全 理 事 會 

内國家贫鼓勵彼等懐此推廣邊界、癍展疆域 

之 願 ^ 。 

^ 重 旣 成 事 實 已 成 : ^ 聯 合 國 之 憤 例 或 傳 

統 。 凡 任 何 人 佔 頜 某 處 領 十 據 爲 己 有 不 I É 

其;P5 ̶  f 》 略 者 抑 A s l 正 當 權 利 佔 取 此 處 頗 

i 卽 爲 其 所 有 一 若 征 服 權 在 目 下 時 代 中 仍 

被 ^ 重 然 - 若 處 此 二 十 世 紀 時 代 在 聯 合 

國 謇 章 規 > £ 範 園 内 苟 任 何 一 方 j y 武 力 估 領 

— 處 不 其 所 有 之 颌 士 國 際 機 阅 卽 云 " 甚 

佳 彼 旣 W 武 力 佔 此 處 十 地 姑 4 sir其理 

由 之 公 允 與 否 讃 卽 歸 其 所 有 。 " 是 非 曲 直 S 

若罔閡。 

猶 太 人 度 聯 合 國 一 大 會 或 安 全 理 事 會 

̶̶已對此事將逑成《種解决辦法ig;®宜 

卽 奪 取 若 干 陣 地 佔 《 若 干 地 方 W 事 實 陳 

於 聯 会 國 之 B « 铰 爲 有 利 。 故 當 聯 合 國 巴 勒 

斯 別 委 員 會 尙 在 工 作 之 時 猶 太 人 卽 « 

力欲佔取加黎利西部、拿撖勒JW及其他無一 

猶太人居住之地區。凝倜加黎利西部地方乃 

亞 拉 伯 之 頒 十 但 播 太 人 欲 入 其 版 園 y 內 

——此非分治計割之一1分。遒大人卽在休 

戰 期 内 尙 曾 竭 盡 方 法 J W 阖 攒 取 該 地 。 初 曾 

攻黎非分治，劃規定範圍内之St Jean d Acre 

城 嗣 後 邁 進 無 休 直 待 佔 颌 全 部 西 加 黎 利 

é i括拿搔勒始止。其所 j y爲此者，蓋垂涎全 

部 加 黎 利 地 方 欲 佔 爲 己 有 故 也 。 

猶太人尙欲fit取乃吉布。彼等曾弒圃佔 

領 之 俾 於 聯 合 國 蕃 議 此 事 時 尙 未 提 出 任 何 

解 决 辦 法 之 先 3 地 已 在 彼 等 掌 握 之 中 。 美 

國早曾支拧一項類此之行動，國已承ggJW 

色 列 政 府 爲 — 事 實 政 府 故 無 容 慷 疑 者 一 俟 

彼 等 佔 領 地 擴 展 辛 其 他 地 區 4 ^ 亦 A i 事 資 爲 

琿 由 " f j y 承 認 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務 須 考 廬 此 種 撩 形 並 審 m 

本 案 之 背 景 。 篛 昔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一 旦 自 

巴 勒 斯 i B 植 太 當 局 處 接 镀 一 函 或 自 休 戰 委 

員 會 之 任 何 一 觀 察 員 處 收 到 一 簡 短 電 報 S B 

s 拉 伯 人 已 達 反 休 戰 協 定 節 5 g 係 繁 急 事 件 

迅 卽 召 開 會 叆 。 美 國 代 表 甚 = ? 其 他 各 國 代 

表 是 f f ï j ^ 毫 不 徴 豫 威 脅 亞 拉 伯 人 ， 並 挺 

定 决 叆 案 命 令 s 拉 伯 人 如 何 如 何 。 

如 今 吾 人 可 見 愔 ^ 之 如 何 異 。 控 

接 江 而 亍 猶 太 人 正 & 違 反 休 戰 協 定 ， 已 成 



爲 昭 $ z 事 實 而 已 往 爭 先 提 出 决 S I 案 對 行 

亞 拉 伯 人 z f T 已 4 再 有 所 行 I * 矣 若 非 《 困 

之 一 方 請 求 安 全 理 事 & [ i J 欲 召 集 會 - i 

本入"，安全理事會；i卽對此事過 

决41案：iè'Êt' I&®太當局業已41反休戰協 

定 應 不 / 佳 其 受 任 何 頒 士 或 軍 事 上 之 利 â 

凡此利益均係A反休戰協定所獲取者也 

本 人 原 擬 親 自 提 出 决 ^ 案 草 案 - 件 I t 

J ^ Î J 利 亞 & 實 際 上 係 本 問 題 之 當 事 一 方 若 

由本人自行提出一件决瘥案有欠公允。深S 

安全理事會之其他及屮立理事提出之。猶憶 

當 討 論 柏 林 問 題 吾 人 曾 屮 立 者 格 

努 力 從 事 W 党 致 解 决 辦 法 涫 W 未 來 危 機 。 

我 人 曾 镀 相 當 成 雖 刘 強 之 一 將 吾 人 之 决 

^ 案 5 决 ^ 吾 ； U { f 爲 世 界 公 論 將 成 ^ 

吾 人 已 對 > ^ 問 题 I T L 盡 厥 職 ^ 者 巴 勒 斯 i f l — 

案感nSt上蒼屮:âr者铰當事者爲衆。本人 

E g 爲 殊 應 對 此 事 項 予 " 番 議 並 爲 相 當 牮 

備 俾 安 全 理 事 & 小 致 一 無 成 而 散 會 华 

親各方人民羝镜戰鬥及殘殺 

亞 拉 伯 人 小 辭 ê 衞 ^ 彼 等 旣 乏 儅 

復 無 保 s 卽 妆 等 如 若 在 各 錢 作 戰 可 否 蒙 

安全理事會之1^*^"反之安全理事會將 

"s拉伯人已在 i£反休戰協定》g懲翻之。" 

安 全 理 事 會 如 身 事 外 一 任 各 方 f i 

行 採 取 相 i : 之 行 動 則 • î f i é 知 各 方 謂 彼 等 

可自由保衞其唓地，伊如堅持實施休戰，執 

行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决 p i 案 而 違 反 休 戰 協 定 之 

國 際 罪 行 則 任 其 饞 * B 袖 手 4 顧 是 乃 無 可 

容恕之矛盾。 

本人f'i=在此發3" 成 榮 幸 願 婧 同 席 

諸君，對此情勢 4 存成見加W適當審逯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 英 聯 王 國 ) 本 

人深信安全理事^對目下睹勢之發展决非滇 

不 醐 t 如同席*$利亞代:所顧廑者。本人 

"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有 理 事 面 臨 代 理 镧 解 専 

員 之 此 項 最 A 報 ^ 俞 深 悉 锖 勢 之 厳 重 深 

堪 决 & 竭 力 爲 所 可 爲 j y 墦 強 代 理 調 解 1 ^ 

員之， J畺支援當地休戰委員會之辦事人員 

及 觀 察 員 並 維 讒 安 全 理 事 會 本 身 之 威 ^ 

與權力 

本 人 屢 曾 衷 i 吾 人 如 此 圃 桌 而 坐 欲 

正 確 瞭 解 巴 勒 斯 : w 正 在 發 生 之 情 形 殊 麗 困 

難 。 吾 人 脍 悉 & 此 理 事 會 席 間 或 " 其 他 方 法 

陳述之控;>F及反控頗成難JW^憤。本人 

覺 吾 人 唯 - 可 爲 者 械 : 依 賴 吾 人 由 休 戰 委 

員 會 其 觀 察 員 、 及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處 所 可 镀 

得 之 報 吿 囚 此 凡 來 自 述 各 處 之 報 吿 本 

人 均 詳 了 察 閱 吾 人 務 須 對 此 等 來 源 懐 具 信 

L 但 吾 人 1 須 Î 焱 彼 等 確 有 適 當 之 

便利 W提伊翔實、可靠及A觀之報吿 

代理讕解^員之Ac>S報吿文件S/1055 

屮有一二 務7BÎ ±W。 

14述乃吉布戰餞情îE^之第八段屮有下列 

̶句 

" I t 觀 蔡 蛾 限 於 日 龃 復 限 Î ^ 預 定 地 點 

故锥窺全豹 W色列當局耍求觀察 f f l於天^ 

之射返歸特拉維夫 

本 人 對 此 殊 S 3 滿 認 爲 處 此 等 條 件 

下 安 可 盼 地 觀 員 提 伊 周 詳 3 _ 客 觀 之 锒 

吿 ï î K â ï 此 種 谤 形 " 苒 繼 ^ 存 在 

文件S/1055屮第九段有: 

"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所 有 拉 維 夫 出 發 之 

« I 察 隊 小 准 5 Ê 入 乃 吉 布 及 i t 部 戰 錢 。 " 

本人自須再引述其後之一句 

' " h 月 二 十 四 日 晚 休 戰 監 視 總 部 發 出 涫 

a pi jy色列軍事當J i j宣稱此次3准進入 

之 舉 出 又 稱 觀 察 員 十 月 二 " f 五 

日親察乃吉布區。" 

吾 人 接 5 ? 此 項 更 正 但 & 此 殊 爲 重 耍 之 

- 日 內 觀 察 員 & 赏 際 上 被 阻 門 外 朋 , 

爲 無 庸 爭 ^ 之 事 實 。 

第十二段屮更云 

"猶太聯絡官W地區不踰:^理由不准提 

庇里亞之聯合國觀察員視察1^地區。" 

凡此各節均令人爲之3満。本人務須聲 

明 此 等 蹒 ? 引 起 本 人 之 虜 想 安 全 理 事 

之 其 他 理 事 : r 然 ^ 人 旣 經 遣 派 正 式 委 任 

之 代 表 駐 於 當 地 B 須 堅 抒 應 " 觀 « 之 最 

充 分 使 利 。 本 人 願 提 醒 各 方 彼 等 爲 切 身 利 

益 訐 應 能 表 W 未 嘗 《 任 何 困 雜 及 阻 礙 妨 

害 觀 镲 員 之 執 行 任 務 如 本 人 J W 上 所 言 吾 

人唯根據吾人ft當地代 :3^之報吿始 f～在安 

全 理 事 會 內 : 矛 會 見 有 所 裁 奪 。 

代 理 讕 解 専 員 之 最 近 報 吿 收 到 7 久 尙 

未有充分8*閻加《研究。吾人顯然未可漠然 

視 之 本 人 懂 悉 代 理 調 解 専 貞 或 可 於 明 B 

楨 向 安 全 理 事 # 提 6 1 谤 報 將 大 有 助 於 , â 勢 

之 瞭 解 。 除 非 有 人 ^ ? L 此 刻 建 遴 由 安 全 理 

事 會 採 取 何 種 行 動 或 提 f t 任 何 决 叆 案 本 人 

願建議安全理事食 î « ^星期四晨召集會議俾 

參 昭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或 可 提 伊 之 詳 情 齄 續 審 

議此事。屈希望安全理事^能：â^â决議棻， 

或 探 取 相 當 行 勤 可 期 改 善 局 勢 ， 厲 行 安 全 

理 事 * 之 措 置 W 維 逮 休 戰 及 保 持 安 全 理 事 

f t之權力與威望。 

Mr E B A N ( y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） 五 個 月 

ÈS埃及軍隊蔑視1：章公言W武力粉碎大 

會 之 决 定 爲 目 的 侵 犯 巴 勒 斯 坦 所 有 巴 



勒 斯 坦 民 族 ! ^ 曆 流 血 、 戰 鬥 炮 驟 、 义 難 及 

贫 困 逐 居 民 家 宅 之 外 並 造 成 國 脚 係 

之 扮 f t — > f l復一遇安全理事食舉行會謠 

審議此一最初侵略之後果。 

埃及代表曾總論^近局勢之演變。於此 

吾 人 務 須 瞭 解 - 點 卽 埃 及 對 乃 吉 布 之 任 何 

— 都 分 末 嘗 具 有 讧 何 實 體 椹 利 聯 会 國 方 未 

授 " f 此 種 權 利 太 非 可 忍 者 卽 埃 及 對 乃 吉 

布 之 一 部 分 地 方 欲 j y 侵 赂 行 勋 爲 所 有 權 或 

勢 力 之 : f 钹 • ̂ 地 方 - - 餒 成 爲 j y 色 列 主 椹 國 

家 之 一 部 分 非 經 其 同 背 水 小 f ¥ 釗 讓 但 

W色列; îÈ未表亍同會：r小能同意。 

^ 而 當 安 全 理 事 & 多 位 理 事 ^ 作 

國 際 性 侵 略 之 埃 及 進 攻 其 廣 泛 Z 範 園 內 曾 

^̶次 fr Karatiyeh ： â 反 休 戰 協 定 幾 便 埃 

及 « 現 其 f { 乃 吉 布 之 求 並 奠 定 K 在 軍 事 

及 政 ^ 上 Z 利 益 此 僅 亞 拉 伯 J g 隊 公 違 反 

休 戰 協 定 镀 得 戰 略 據 點 之 六 七 實 例 之 一 其 

休 戰 監 視 委 貝 會 曾 勸 ^ 亞 拉 伯 軍 隊 撤 : 而 

未 果 。 X A 非 ; ? Î 抱 I S 此 等 失 敗 而 來 此 然 吾 

人理鹰報吿如上。 

鬮 於 乃 吉 布 區 未 决 事 項 安 全 理 事 會 曾 

於 十 月 卜 九 B [ 第 三 六 七 次 會 議 ] 槳 個 門 

題 之 解 决 辦 法 會 見 如 下 

" 可 開 條 件 爲 基 礎 舉 行 進 一 步 

談 4 < 〗 W 期 保 證 類 似 銜 突 4 再 發 生 ^ 區 內 

休戰協定^行無間 [ S / I 0 4 4 ] , " 

耱 乃 指 陳 三 類 問 題 f i i ' 爲 可 作 : ^ 談 判 Z 

主題 

安 全 理 事 會 各 代 表 當 察 及 ^ 决 議 案 Z 

規 定 內 對 涉 及 建 議 撒 退 箪 隊 予 原 駐 地 點 之 

( 甲 ） 項 與 渉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未 先 裁 决 結 果 

僅 建 ^ 雙 方 直 接 談 判 解 决 之 其 他 問 題 Z (乙） 

( 丙 ） f t 項 並 未 加 W 任 f e i l S 分 但 吾 人 可 發 

現 埃 及 代 表 今 晨 發 言 f f ï 小 欲 《 t 安 全 理 事 

會 a 《 爲 爭 孃 之 主 題 開 始 談 判 而 僅 S 行 發 表 

赞 成 撒 退 之 , 見 l à : ^ 全 理 事 會 要 求 W 此 三 

點爲主題迅卽談判之訓令於不顧藉• f i )^妨害 

此等談判之結局 

數 週 s « 埃 及 與 W 色 列 軍 隊 沿 通 往 乃 吉 

布 之 1 = 要 交 通 線 遭 遇 秩 ; r 混 亂 埃 及 军 隊 " 

達 反 休 戰 協 定 之 故 , h " r a t i y e h 交 又 路 佔 得 

若 干 勢 

由 是 街 突 小 斷 發 生 及 後 讕 解 専 員 

之 工 作 人 員 無 法 協 調 ^ 點 終 錚 猶 太 军 隊 之 

行 動 使 埃 及 人 ^ 從 , 十 一 與 第 十 二 兩 號 决 

定 然 是 時 後 一 决 定 已 因 局 勢 演 變 而 失 時 

效 矣 第 十 二 號 决 定 係 一 月 g t f 頒 佈 W 色 列 

對之無保留接受埃及刖無保留拒絕。吾人今 

從 埃 及 之 答 覆 屮 4 11窺測其所PBHSE意之標 

隼 如 蓋 埃 及 控 制 交 路 時 不 雀 對 乃 吉 

布 區 之 自 由 交 通 然 當 交 又 路 爲 猶 太 人 所 掌 

時 彼 等 乃 轉 趨 豪 爽 來 理 事 會 懾 然 

13由交通之堅决赞助人矣 

本人isl上所云乃吉布區之混亂情形貧有 

/ 成 重 之 政 ? 影 ^ W其曾搭适非法{fife欲 

將 W 色 列 此 項 f ô t 士 之 - 大 部 分 讓 與 s 拉 伯 侵 

略者作;^彼等f乂赂之報酬者乃吉布 

之if分ttL已趟澄淸控制與管轄之衝突已榑爲 

相 當 度 之 穏 定 是 乃 協 商 和 4 ^ 之 基 本 條 

件 。 十 之 T 事 管 制 權 現 屬 ^ « 色 列 國 

在法律！：！？方慰於《色列國。此種法 

律地位與實際谤形之完全-致在乃吉布尙屢 

il"見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已 要 求 舉 行 談 判 吾 人 正 盼 

待其消g本人不•fijt妨礙此項談判之結局。惟 

& ； ¥ 則 上 務 ^ 指 明 我 人 小 # 使 已 往 之 扮 

i 4 情 形 重 演 。 此 < 僅 & 實 際 上 小 可 能 Ï L f ê 

則 上 小 能 允 乃 吉 布 方 自 栓 梏 屮 解 晩 ¥ • 

人小能使之重《11?狀更受 lèfe躏果而重返 

颇組f月卜丸日决《ii案之丄旨^决邊 

案PH "保遼頻似街突小苒發生 [ s / i o 4 4 ] 。吾 

人 W 爲 此 項 保 ^ 在 乃 吉 布 業 已 終 î * ^ 實 踐 

个鹰廢棄之想安全理事會負有維拧世界 * D 

牛 及 安 全 之 丄 耍 貴 任 决 小 欲 此 種 情 勢 再 度 

發生致國際和平及安全久受威脅也。 

吾人 r>£爲『3势之嚴重方面不在卣部 

而 & 北 部 ^ 赵 黎 巴 嫩 指 揮 之 非 正 規 軍 企 

阖 控 制 各 交 通 錢 其 撩 合 人 及 本 年 七 月 

埃及 f t乃吉布境內之頻似企圆。 

吾 人 T d 代 理 調 解 報 吿 第 十 五 段 中 ， 

悉 亞 拉 伯 軍 隊 E L 被 > ^ 阻 於 ^ 休 戰 界 錢 之 

内 此 刻 吾 人 尙 7 能 „ ^ 述 ^ 地 發 生 之 撩 形 

JÈâg爲&未《"*到進-步涫自盲U英聯王國代 

表 之 提 璣 i 5 f e 下 次 會 議 耱 細 計 論 7 J之 有 

理 

^人虛瘵及代理調解々《之報隹與英聯 

干 國 代 : ^ 適 纔 發 表 之 i i ^ 明 屮 紐 指 陳 觀 察 貝 

欲進入例應調杏之地區所遭: t之阻礙。吾人 

靳安全理事會小^fd'iîÈ爭情形下之困難與祓 

雜但本A自鹰將安全理事會屮闢於耠與聯 

合 國 觀 察 f t 工 作 方 便 之 奮 見 轉 致 W 色 列 政 

0 

卞 席 如 無 異 安 全 理 事 食 現 卽 休 會 

至星期四再行集會 

Mr EL-KHOURI ( 敍 利 亞 ） 請 問 在 此 期 

ft吾人應作何事3曾否有仟何訓令發佈抑 

代 理 調 解 專 貝 巳 否 發 表 任 何 消 & ' 式 問 在 此 

日 內 將 如 何 應 行 局 勢 及 保 證 未 來 7 自 B 下 



至 屋 期 四 其 間 * f 如 何 演 變 7 休 W 其 將 繼 績 

耶 9 各 方 軍 隊 其 將 撤 ^ 原 駐 地 乎 7 已 否 爲 此 

發 佈 任 何 命 令 7 本 人 願 對 j y 上 有 所 明 

悉 

： f 席 如 3 人 今 散 , 朋 : l y p E j 令 發 

怖 3 r 未 變 更 命 令 本 人 深 信 利 亞 代 农 當 

知 此 處 Z 命 令 云 何 如 本 人 Z ! ^ 解 無 英 

聯 王 國 代 表 耍 求 散 ^ f f i ^ 曾 , 人 將 可 接 到 

代 理 調 解 專 f 4 赌 勢 發 展 之 ; t — 步 報 吿 五 人 

適簡以色列臨時政》ff代表PSI?^人或可接到關 

於巴勒斯iB北部/IT 其 他 消 § 安全理事 

會諸理事&此期內可對本間題作周詳考盧 

Mr EL-KHOURI 利 亜 ） 席 原 „ ； ？ 

本 人 尙 欲 向 代 理 調 解 H 員 提 出 ̶ 問 題 吾 

人Su此：次會-iffS^ [ f ^三六七次 f 7議]本人 

曾 宣 稱 本 人 接 得 敝 國 政 府 ; é 知 PÎI敝國政 

府 未 嘗 铪 舆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任 何 阻 礙 所 

有敝國之港口 飛行場W及在 f i利亞境內從 

事 Z 仔 何 其 他 活 動 均 向 代 理 調 解 専 員 公 開 

代 理 賙 解 萄 K Mr Bunche } ^ 答 覆 本 人 ^ 聲 

明 時 曾 稱 此 等 阻 礙 雙 方 俱 有 ： 下 似 P ， 

本 人 閬 利 亞 態 度 磬 明 4 確 

本 人 祈 讕 解 專 員 此 刻 見 吿 & 所 係 

敍利亞抑其他地方7係指亞拉伯國家抑巴勒 

斯坦本身？就 1 4 利亞而言本人)^鈥明^予 

之聲明是否有51。 

Mr BUNCHE (聯合國巴勒斯 i f i代理調解 

專 員 ） 關 於 教 利 亞 代 表 適 鎵 向 ^ 提 出 之 問 

m本人茲提》弔安全理事#^理事?±實^ 

日之3論涉及觀察a在港口 s ? 阻 礙 問 題 

本人是ff* [ 芽 三 六 匕 次 會 ^ ] 指 明 關 * « ^ 聯 

合國觀«ïfci之出入 jy色列港口 吾人方面 

而 言 並 無 困 難 發 生 ， 並 稱 關 於 出 入 某 一 亞 

拉 伯 港 口 則 曾 有 一 項 困 難 未 贫 解 决 本 人 未 

曾補充si是時絕對與敍利亞無涉：r未嘗接 

到任何報吿云fi^利亞軍隊131礙聯合國觀察W 

之活動。惟不得卽JW此解;爲若干亞拉伯地 

區內未嘗有妨礙觀察員活勐之撩事。但本人 

頗 可 斷 言 就 ^ 項 f t 論 屮 Z 問 題 而 論 絕 對 

與叙利亞無涉 

此刻本人欲》1Ï安全理事會注實!^列事 

實卽休戰監親參3£長已；8«^昨日爲撤退軍隊 

至 休 戟 界 餞 事 發 布 命 令 一 件 。 

於 此 本 人 茲 可 陳 明 溯 自 安 全 理 事 會 

十 月 十 丸 日 會 來 乃 吉 布 區 內 局 勢 之 重 

耍新因素如安全理事會內分發Z報吿所亍者 

[S/1055]卽雙方均已正式無條件接受屮央 

休 戦 監 視 委 良 會 對 , 十 二 诚 案 件 Z 决 定 是 

也。^决定述及開往乃吉布 j y色3«居留地Z 

逑運隊之通行事宜。纥方辋條件接受該項决 

定後本人於屋期日接獲坟及政府Z囘覆。十 

月二十五日參<3!：長General Riley W余之名 

荬遞交埃及政府與 jy色列臨 f f i政府Bg «ij 一 

件 ^ 其 他 外 內 有 地 圆 數 幅 指 明 乃 杏 布 區 

& 十 月 十 四 日 Z 休 戰 界 錢 並 耍 求 當 事 各 方 

將 i t 方 軍 隊 依 據 會 内 所 定 細 辦 法 撤 

^ 十 月 十 四 日 界 錢 但 有 多 處 例 外 係 涉 及 

缝 方 ; & 戰 錢 南 部 所 佔 Z 若 干 未 定 地 者 

本入茲可閣明長jy余Z名^遞 

送 上 = « i 娈 求 係 根 據 ; i 解 專 貝 休 戰 監 親 扭 磁 

及 f 本 人 實 施 休 戰 Z 某 本 原 則 卽 任 何 一 方 

不 囚 休 戰 之 實 施 而 镀 俜 軍 事 上 之 利 益 若 

^ ^^及人拒絕讒運隊之;<!行——誠如有人 

已向理事會指出逮連隊曾被阻4^相當 ï îê間 

̶̶W餓斃乃吉布W色列居留地之居民復 

W 處 於 休 戰 Z 下 其 如 此 行 爲 得 4 VIT事行 

動 Z 危 險 此 使 其 镀 得 軍 事 上 之 明 確 柯 益 

缝 方 , 條 件 接 受 屮 央 休 戰 監 親 委 f i 會 對 

r 卜 二 ! É 案件之决定已使逑運隊問題4復成 

爲 J Î 執 之 S A 於 此 吾 人 億 及 最 近 乃 吉 布 

區戰事之發生卽W護連隊問題;?s 口筲 

列 一 S A 同 ; ^ 明 顒 如 W 色 列 與 坟 及 軍 

隊 4 撒 返 十 月 十 四 日 之 休 戰 界 錢 則 此 方 或 

彼 方 將 以 休 戰 之 故 而 镀 取 军 事 上 之 , 3 利 

益 i 任 何 戦 錢 之 推 進 ^ 構 成 上 述 利 益 是 

乃 毫 無 疑 問 者 。 就 監 視 休 戰 工 作 而 言 5 f 撤 

返休戰界錢之耍求赏屈理所當然蓋: î f論第 

一 次 或 二 次 休 戰 期 內 吾 人 從 未 默 許 仃 何 

— 方 之 推 進 而 小 : a 卽 分 其 撤 ^ 本 人 可 補 

充 者 卽 所 有 此 類 耍 求 除 二 三 迄 未 解 决 Z 

情 形 外 均 被 接 5 連 行 。 

吾 / ^ 認 爲 在 未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W 白 i ( « 

示 M 4 fHfW爲休戰協定及贲施休戰所根據 

Z 某 本 原 則 已 冈 安 全 理 事 * 十 月 卜 九 日 之 

會議三六七次會《a]有所燧更 

昨日遞《甓方政府p"f將軍隊撤％休戰界 

铵 Z 要 求 人 尙 未 接 镀 答 覆 此 項 答 覆 盼 

於明後曰收到。屆時當立卽1?^安全理事# 

Mahmoud F A W Z I Bey (埃及）今日本人 

4 欲 多 ^ 欲 答 復 我 人 習 閜 ^ 猶 太 民 族 

主 義 集 團 代 表 之 冗 長 論 辩 本 人 僅 提 出 其 ^ 

論中頗具啓-1^性之第一部分 î fc似嫌垵及軍 

隊 Z 駐 留 ; ^ 乃 吉 布 故 在 談 話 屮 哀 明 攒 太 民 

族 主 義 者 小 顧 休 戰 與 S 停 J f c 攻 襲 與 《 非 

握有巴勒斯 i f l^部分土地4可。 

今 晨 吾 人 餘 f 埃 及 外 長 閣 下 之 發 言 

除 其 他 各 項 外 i f e ^ f î 別 提 出 二 點 第 一 點 係 

有 閼 乃 吉 布 區 戰 事 繼 椅 ^ 情 形 本 人 適 ^ 接 

到 開 羅 電 諾 據 吿 4 " W 時 或 三 刻 乃 

吉布區仍有'fés事進行 



吾人已無條件接受休戰。吾人已接Ç彼 

察貝對第十一及第十二兩案所爲Z决定。由 

是吾人已揭穿槽太民族主義薪軍隊欲延邁停 

止攻篛及延:11撤《I原陣地之任何託辭然而 

現 下 發 生 之 事 如 何 9 吾 人 仍 遭 攻 襲 中 戰 事 

依 ^ 進 行 a g 。 

本人小欲苛刻或使用A銳宇句。但願亞 

拉伯A如偶有下列印象係由; f îS^eîT所致。彼 

等 成 畳 如 休 戰 之 違 反 其 彼 則 3 人 

將 閎 P U 赫 < 1 言 堂 之 辭 本 理 事 會 之 " 論 

內 將 盡 是 榮 春 與 威 武 Z 誇 耀 ^ 人 將 見 威 脅 

與 恫 嚇 》 & 諸 亞 拉 伯 人 本 人 重 钕 赘 明 但 

願懐有此種感亞拉伯人全屬謬<ai。 

埃 及 外 長 今 晨 發 言 內 提 出 二 點 涉 及 

猶 太 民 族 主 義 軍 隊 撒 ) g 陴 地 事 曰 f j « 

及 今 日 吾 人 曾 聞 及 對 十 月 十 八 日 代 理 諝 解 

^ 員 報 吿 第 十 八 段 種 解 释 頗 爲 ^ 異 

據 稱 撒 退 行 動 f p i 須 待 進 一 步 Z 談 , 試 間 

談 判 何 事 ？ 現 下 護 運 隊 5 聯 0 » 國 觀 察 員 > ^ 

監 督 須 經 其 核 准 。 猶 太 民 族 主 軍 ！ ^ 巳 

無 任 何 託 辭 可 小 將 軍 隊 撒 至 十 月 十 四 日 原 

佔陣地。所有關;SHf止攻襲W及吾人偁而所 

云Z休戰——本人7識此名 i ipJ是否適當—— 

Z 規 定 與 下 > 5 « 靓 1 不 可 分 割 卽 任 何 一 方 > f 、 

得 反 停 止 攻 襲 或 休 戰 而 獲 取 軍 事 或 政 治 

上之利益。 

然 則 當 - 方 面 正 在 達 反 休 戰 協 定 弁 髦 

安全理事會 Z 决定之際吾人!巧可徒託空言 

祇 云 " 甚 佳 《 可 與 對 方 舉 行 談 判 畀 人 試 

覷 其 桔 果 如 何 " 

如 本 人 對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Z 聲 明 睐 解 無 

訛本人?？爲渠並未同曹猶太民族主31者 

表 對 其 十 月 十 八 日 報 吿 ! ^ 十 八 段 Z 解 释 事 

實 上 本 人 欣 悉 代 理 讕 解 專 員 曾 訓 令 巴 勒 斯 

i f l 之 T 事 察 長 觀 察 長 復 命 令 猶 太 民 族 

主義窣軍隊撒返其十月十四日原駐陣地。本 

人n《爲斯乃應予探取之適當態度斯乃適當 

解稃。 

同^5=本人欲請問安全理事會如何處置 

此 刻 正 在 乃 吉 布 區 發 生 之 事 件 郎 耱 耱 進 

行 屮 之 戰 q ? 耱 憒 被 散 之 家 庭 與 夫 羝 耩 

蔑 視 安 全 理 事 會 及 全 體 國 之 威 信 行 爲 9 本 

人 小 信 安 全 理 事 會 可 紙 云 " 吾 人 茲 散 會 至 

‧ 1 期 四 重 開 ^ 問 究 將 如 何 辦 理 7 安 全 理 事 

會 f f此刻正7」乃吉布區發生之事迄未有其 

正 鬭 懐 之 表 亍 本 人 欲 開 一 一 望 可 得 閡 到 

——進一步之發,採取行勤探取行 

動W應付此局勢 

巴 勒 斯 i n 問 題 理 論 上 或 爲 一 甚 爲 祓 » 

Z 問 題 其 ; ^ 困 截 Z 問 題 然 惟 就 軍 事 

mmz則爲Z問題n苟吾人在金 

l U 市 開 及 聯 合 國 ̶ ̶ 及 其 準 備 在 軍 事 上 

及 政 / f ? 上 Ê 理 鉅 大 問 題 Z 全 部 佈 — — 將 小 

克 军 事 方 而 處 理 此 巴 勒 斯 i B 之 局 勢 本 人 

重 述 激 W 之 軍 事 局 勢 則 聯 合 國 Z 已 否 

立 本 , 、 誠 深 二 3 之 

本 / ; 暫 時 3 擬 赘 A 將 靜 待 安 全 理 事 會 

如何處理巴勒斯 in 乂其是乃吉布所發生之 

情 勢 本 人 欲 觀 理 事 會 各 代 表 如 何 發 ： 、 行 

動 及 决 定 — — 非 明 日 T T 非 星 期 四 而 係 此 

時此刻 

主 席 本 人 會 欲 宣 佈 安 全 理 事 會 散 會 

至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星 期 四 再 行 集 會 。 適 纔 各 

方所提闞JMi見及弁髦安全理事會 Z建議各 

點^已紀錄在案。安全理事*經適當考廬後 

將及frï採取行動。控3F偏見固7得強》&理事 

會貿然從事也 

(午後十二時三十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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